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簡介 

2020年 6 月 30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並將之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當晚十一時正式

公佈實施。 

“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是針對當前香港形勢對國家的主權和政治安全

所構成的重大風險及威脅，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憲法》、《立法法》、

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規定，以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2020 年 5 月 28日通

過的《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的決定》的授權而制定的，是中央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應有之責，無論在

立法目的和立法程序上都具有合憲性和合法性。 

“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共六章 66條，涵蓋當地維護國家安全事務的領

導、管理和執法體制，以及刑事和相關的程序性規定等重要內容。在維護

國家安全事務的領導、管理和執法體制方面，“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

全委員會，負責當地維護國家安全事務，並由中央指派的國家安全事務顧

問，就委員會履行職責相關事務提供意見。同時，該法也規定了香港特區

設立專責危害國家安全罪案的檢控部門和執法部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方

面的檢控和執法職能。此外，法律還規定了中央人民政府設立駐香港特別

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行使法定權力，協同香港特區政府有效維護國

家安全和香港社會穩定。 

在刑法及刑事程序規定方面，“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針對“分裂國

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以及“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

全”四類行為訂立罪名，並明確規定相關案件的管轄、法律適用和執法、司

法程序，旨在有力震懾極少數人作出危害國家安全和擾亂香港特區繁榮穩

定的活動，同時也能有效保障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於 2020 年 6月 30日晚生效後，香港律政司專



責國家安全罪案的刑事檢控部門和香港警方的維護國家安全部門相繼成

立。7月 3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正式成立並召開首次

全體會議。7月 7 日，“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條有關刑事調查措

施的實施細則公佈生效。7月 8日，中央駐港維護國家安全公署正式成立。

自此，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制、管理體制和執行機制基本建

立。 

“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建立起維護國家安全的頂層

設計，既考慮到國家和香港特區在制止當前在香港發生的種種危害國家安

全事端方面的迫切現實需要，也尊重在《基本法》下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

權利保障、既有法制傳統以及在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方面所負有的主要責

任，確保國家與香港特區在有關方面實現必要的銜接，又能彼此兼容和形

成互補，從而有效預防及懲治極少數危害國家和香港特區安全的人，切實

維護國家和香港特區的總體安全與穩定。 

維護國家安全是保證國家長治久安、保持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

長期繁榮穩定的必然要求，是包括香港、澳門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

同義務，也是兩個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責任。雖然與澳門維護國家安全立法

的基礎和方式有所不同，但香港的維護國家安全法制、管理體制和執行機

制，與澳門的相關制度都有著相同的功能和目的：切實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與發展利益，切實維護《憲法》和《基本法》所確立的特別行政區憲制

秩序，確保“一國兩制”得以成功落實、行穩致遠。 

“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的實施，以及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頂層設計的建

立，使國家的總體安全體系得到了進一步的充實和保障，相信隨著港澳兩

地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制、體制和機制不斷健全，兩地將更好地履行維護國

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共同為“一國兩制”構築更牢固的安全基礎，確保國家

的可持續發展與港澳社會的長期繁榮穩定。 


